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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一書3章1至10節，作者指出：信徒因上主的愛而成為祂的兒女，將會與基督相

像。真正屬上主的人不持續犯罪，因為基督顯現要除去人的罪。這段經文延續前文「上

主兒女」的主題，用了鮮明的二分法：「屬上主」與「屬魔鬼」。這樣的語言主要是為

了幫助信徒在真理上有清楚分辨，不要被當時異端影響，以為「犯罪沒關係」或「罪不

存在」。作者用強烈的對比，提醒基督徒要以遵行公義、愛人作為新生命的特徵。

因此，絕不是要我們去標籤別人或論斷誰是魔鬼的兒女。耶穌自己說過：「不要論

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」（太7:1）。若把這段經文當作武器來攻擊別人，不僅違背經文

強調的「愛心」，更會讓教會陷入驕傲與分裂。

因此，讓我們先反省自己的生命。若有人跌倒，我們的責任是扶持、陪伴、代禱。

特別在紀念基督誕生的季節，我們更記得：耶穌的到來正是顯明上主的愛，除去人的

罪，使我們成為祂的兒女。聖誕節的意義不僅是慶祝救主降生，更是提醒我們活出祂所

帶來的新生命—以行義愛人見證基督的光。

行義愛人

親愛的朋友們，現在我們是上帝的兒女，將來會變成怎樣，還沒有

顯明。可是，我們知道，基督顯現的時候，我們都會像他，因為我們將

看見他的真相。每一個盼望基督顯現的人都會保持自己的純潔，正像基

督是純潔的一樣。……上帝的兒女都不繼續犯罪，因為上帝的生命在他

們裡面。既然上帝是他們的父親，他們就不會繼續犯罪。上帝的兒女和

魔鬼的兒女有很明顯的區別：那不遵行公義、不愛自己弟兄姊妹的，就

不是上帝的兒女。（約一3:2-3、9-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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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我的上主，感謝祢揀選我成為祢的兒

女。求祢保守我謙卑自省，遠離罪惡，以行

義愛人活出基督生命，榮耀祢名。奉主耶穌

基督的名祈禱，阿們。

知性＋１

作者：陳文珊

出版社：台灣教會公報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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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醫學大學醫社系、濟南長老教會，及女聲神學工

作室共同籌辦了「從破相到上帝的形象：教會身心

障礙事工及本土解放神學的回顧與前瞻」研討會，

邀請跨學科跨宗教的專家、學者及實務工作者，分

別從聖經詮釋、神學建構到宣教實踐各個層面，回

顧並前瞻台灣教會身心障礙事工及本土解放神學的

發展。這場研討會的論文集結成本書。

《從破相到上帝的形象：研討會論文集》


